
护理学院 2025 级普通全日制
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关于 2025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

（山医药教字〔2026〕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护理学院

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（见附件）并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转专业对象

转专业对象为我校 2025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在校生（不包括

公费医学生、中外合作办学、单考单招、春季高考学生）。

二、转出计划

护理学院 2025 级仅有护理学一个专业，其转出计划按照申

请转出学生人数不超过当年专业实际人数 15%的比例确定，即转

出学生人数不超过 50 人。

三、转入计划

护理学专业转入计划按照申请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当年专

业实际人数 10%的比例确定，即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 33 人，其

中退役大学生转入不超过 2 人，普通本科生不超过 31 人。

四、转出申请条件

申请转出护理学专业者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思想政治表现优良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
2.身心健康，符合转入专业普通高考招生体检要求。

3.高考科目符合转入专业高考选考科目或文理科要求。

4.第一学年应修读的各门课程（含必修课、选修课）均首次

考试及格。



5.申请转入口腔医学、临床医学的，高考成绩需达到生源地

省份当年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（本科一批线）；申请转入其他专

业的不做限制。

6.申请转入五年制专业者，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专

业排名位于前 15%;其余申请转专业者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学分

绩点专业排名位于前 30%。

五、转入申请及录取条件

学生在满足目前在读专业转出申请条件的基础上，尚需满足

如下条件：

1.高考科目符合转入专业选考科目要求。转入我院护理学专

业高考选考科目要求见下表。

护理学院 2025 级护理学专业高考选考科目要求

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“3+1+2”模式 其他

101101 护理学 化学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理科

2.参加护理学院护理学专业考核选拔，总成绩≧60 分。

转入考核采用综合评分办法，包括三个部分：其中高考成绩

占 40%，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及专业排名得分占 30%，

综合考核成绩占 30%，各分项均采取百分制。学院根据考核评分

办法和录取名额确定拟转入学生名单，并提交教务处。

（1）高考成绩=（学生高考成绩-所在省当年本科批录取控

制线）/（所在省当年高考总分-所在省当年本科批录取控制线）

*100；



（2）平均学分绩点及排名成绩=(平均学分绩点+5)×10×

50%+(n 总-n)/n 总×100×50%，n 为申请人所在专业的排名，n 总

为该专业的总人数；

（3）综合考核=英语能力测试*10%+专业基础知识测试*20%。

英语能力测试由学校组织命制试题；专业基础知识测试由学院进

行试题命制，具体科目包括系统解剖学和护理职业道德与法律基

础，参考书目包括《系统解剖学》（张卫光、张雅芳、武艳主编

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第 4 版）、《护理学导论》（李小妹 冯先

琼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 5 版）和《基础护理学》（李小寒 尚

少梅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 7 版）。

六、遴选办法

1.资格审核

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教务管理系统，根据各专业的转出、

转入条件与计划提交转专业申请，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结合

转入、转出申请条件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格审核。

2.转出学生

根据学院专业转出条件和计划，确定转出名额。如转出学生

申请人数超过 50 人，学院将根据申请学生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

学分绩点，由高到低排序，确定前 50 名为转出学生。

3.转入学生

根据转入考核综合评分排名和学院专业转入计划，确定转入

名额。

七、其他

1.结果公示及异议处理按照学校规定统一执行。

2.特殊情况转专业及学籍管理等按照学校文件统一执行。



3.学院转专业工作咨询联系方式:0535-6913468。

4.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未尽事宜由护理学院负责

解释。

附件：护理学院 2025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

护理学院

2026 年 5 月 15 日



附件

护理学院 2025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

组 长：吕海波 范燕燕

副组长：郝朝娜

组 员：李 丽 李秀峰 陈 蕾 郭明春 张雯雯

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教学工作办公室，李丽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


